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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本规格书适用于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烧结筛分楼除尘系统改造项目。
本规格书提出了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烧结筛分楼除尘系统改造的相关技术要求。上述系统的部分设计、设备供货、安装、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投标方完成。
本规格书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规格书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规格书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规范书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规格书的意见和同规格书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规格书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投标方应及时书面通知业主进行解决。

投标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投标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产品鉴定证书。
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作业、文明生产必须执行招标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投标方保证招标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二、招标内容

表2－1：主要招标内容
	序号
	招标项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烧结筛分楼除尘改造
	套
	1
	设计、供货、安装、调试


包括筛分楼内各扬尘点除尘罩、已有除尘管网改造、钢结构、袋式除尘器、风机、烟囱及配套公辅设施。
三、项目概况

3.1、现状

烧结筛分楼一共5层，第5层是烧结成品皮带机，第4层是上振动筛，第3层是下振动筛，第2层是筛完后的烧结矿成品皮带机，第1层是返矿皮带机。整个筛分楼一共39个扬尘点，加上6、8号转运站一共45个扬尘点，第1层10个，第2层9个，第3层6个，第4层6个，第5层8个。其中第1、4、5层扬尘点扬尘较大，第2、3层扬尘点扬尘较小。

目前，烧结筛分楼设有除尘罩及除尘管网，但是没有独立的除尘器（全部接至机尾电袋除尘器），除尘效果不好，并且筛分楼内一、二期皮带除尘点与一、二期机尾除尘器混接，导致检修时机尾除尘器不能停运，造成能源浪费。

3.2、改造内容

鉴于目前现状，需对筛分楼除尘系统进行如下改造：

3.2.1 对筛分楼内已有除尘管网进行整改重新布局，使得一、二期管网分开使用（扬尘点除尘罩口阀门与皮带进行连锁）。

3.2.2 针对整个筛分楼内扬尘点新增一套袋式除尘器系统（包括管网系统、除尘器本体、风机及配套电机、烟囱及公辅设施）。

3.3、改造要求

3.3.1 筛分楼内各扬尘点设置的除尘罩设电动阀门，阀门与皮带连锁，管网改造完成后现场各扬尘点无明显扬尘。

3.3.2 整个系统改造完毕后新增除尘器外排粉尘浓度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即出口排放浓度≤10mg/Nm3。

3.3.3 除尘器配套风机采用变频控制，配带变频器、控制柜、配电柜，风机进口设调节门，出口设消音器，除尘器底部直接卸灰装车，卸灰口采用柔性自收尘式卸灰装置，卸灰口离地面高度不小于5米，风机、烟囱安装在地面上，烟囱上设有粉尘排放连续检测装置,且与市环保局联网。

    3.3.4 除尘器架空敷设，架空高度暂定5米，除尘器底部设置配电室。
3.3.5 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应当满足招标方提供的规模要求，各公司可以根据类似项目的设计、建设经验，推荐先进合理的设备配置。投标方对所选用的设备性能与技术参数负有总体责任，投标方提供的工艺和设计应当具有先进性、可靠性，设计范围应当保证其完整性、可靠性、便于操作和维护等特质。

3.3.6 此项目由于是改造项目，投标厂家在做方案前需与炼铁部烧结进行技术交流和现场勘测（主要为除尘器摆放位置及尺寸是否满足设计需要、筛分楼内已有除尘管网诊断），以便制定出更合理的方案。平面位置图见下图所示。

3.3.7 筛分楼内已有管网布置图由投标方单独向招标方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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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位置图

招标方与投标方负责范围

4.1 投标方负责范围

4.1.1 投标方设计范围

★工艺：投标方负责整个烧结筛分楼除尘系统的工艺改造设计，包括筛分楼内管网改造-除尘外网管道-除尘器本体-风机-烟囱及总图布置设计。

★电气：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电气及连锁设计。

★土建：投标方负责整个改造项目的土建（包括桩基及支架）设计。

★其他：投标方负责提供给招标方整个改造系统总用电负荷电气外线条件及能源介质接点条件。

4.1.2 投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

★除尘器本体（包括梯子及平台）、除尘风机及配套电机、消音器、变频器、控制柜、配电柜、工控机及控制系统、各扬尘点除尘罩―内部管网―外部管网（含支架）―除尘器进口―除尘器出口―风机―烟囱以及上述之间的管道、储气罐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除尘器配套配电柜至风机及除尘器各用电点之间的动力电缆及控制电缆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储气罐出口（包括阀门）至除尘器各用气点之间的管道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及安装。

★除招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以外的其他辅助设备的供货及安装均由投标方负责。

★负责整个改造工程的调试。

4.2 招标方负责范围

4.2.1 招标方设计及施工范围

★招标方只负责整个改造过程中的土建（含桩基）施工。

★招标方只负责将整个系统的电源外线接至投标方提供的配电柜进线接口处。

★招标方负责将压缩空气接至储气罐进口处。

五、其他

   5.1投标文件中必须包含以下材料
   5.1.1整个改造系统的初步设计文本及详细图纸资料（要求按工程初步设计规范编制）。

   5.1.2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必须分项报价，设计、供货、安装分别单列。主要设备报价清单按给定的格式编写，必须要列出生产厂家。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材质
	数量
	单价
	总价
	生产厂家
	备注

	一
	主体设备
	
	
	
	
	
	
	

	1
	除尘器
	
	
	
	
	
	
	

	2
	风机
	
	
	
	
	
	
	

	3
	风机配套电机
	
	
	
	
	
	
	

	4
	布袋
	
	
	
	
	
	
	

	5
	脉冲阀
	
	
	
	
	
	
	

	6
	粉尘在线检测仪
	
	
	
	
	
	
	

	二
	管网系统
	
	
	
	
	
	
	

	1
	吸尘罩口
	
	
	
	
	
	
	

	2
	除尘管网
	
	
	
	
	
	
	

	3
	电动阀门
	
	
	
	
	
	
	

	4
	支架
	
	
	
	
	
	
	

	三
	输灰系统
	
	
	
	
	
	
	

	  1
	手动插板阀
	
	
	
	
	
	
	

	2
	柔性自收尘卸灰装置
	
	
	
	
	
	
	

	3
	输送机
	
	
	
	
	
	
	

	四
	电气及仪表
	
	
	
	
	
	
	

	1
	风机变频器
	
	
	
	
	
	
	

	2
	上位机、PLC
	
	
	
	
	
	
	

	3
	操作箱
	
	
	
	
	
	
	

	五
	设计费用
	
	
	
	
	
	
	

	六
	安装费用
	
	
	
	
	
	
	


  5.1.3工期计划表。

  5.1.4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标书，应当包括如下内容：

附件1：技术方案详述

附件2：主要设备配置、供货范围及设计、设备分交表

附件3：设计技术资料及其交付进度

附件4：施工技术及实施方案

附件5：人员培训

附件6：技术服务

附件7；保证值和考核办法

附件8：平立面工艺布置图及其他附图

附件9：专利及技术诀窍等

附件10：设备制造标准及出厂前检验

附件11：备件及消耗件清单

附件12：子供货商明细表

附件13：设备交货及建设进度

附件14：资质及业绩表

六、建安工程要求

6.1、建安合同付款：招标方次月10日前按审定的上月进度的70%支付中标方工程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结算审核后付至审核价的95%，留5%为质保金，质保金返还按保修规定。中标方应于招标方支付全部或部分工程款项前向发包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工程款以6个月承兑汇票支付。

    6.2、建安合同考核：本工程的节点工期，另行确定后，作为合同的考核工期。因中标人原因，节点工期每延误1天，中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壹万圆整（￥：10000元整）；竣工工期每延误1天，中标方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贰万圆整（￥：20000元整）。因中标方原因，工期延误7天以上或施工质量达不到要求，招标方有权终止合同，另行选择施工队伍。    

若中标方达不到合同中规定的合格标准，按不合格工程量造价的1.2倍向招标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中标方必须无条件返工直至合格。

    6.3、本项目建安工程合同最终结算发票是10%增值税专用发票。

    6.4施工期间中标人的项目经理在现场时间无特殊情况原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星期，工作期间离开现场须经发包人代表书面同意。如发现缺岗1天，中标方支付违约金500元。
   6.5招标方在指定位置提供施工电源及水源，之外部分中标人自行承担，现场施工水电费结算时按建安合同总价的７‰扣除或装表据实扣除。

   6.6投标方中标后需缴纳安全保证金及固定综合履约保证金共陆拾万圆整（含投标保证金），如之前工程已缴纳则不需重复缴纳。如中标方之前未缴纳则需在招标方发送中标通知书3日内缴纳剩余的安全保证金及固定综合履约保证金，否则招标方有权废除中标方中标资格。

七、对投标方资质要求

7.1投标方需提供近两年来设计风量大于20万m3/h除尘工程总承包业务成功投运的业绩证明。

7.2投标方需具备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资质。

八、联系方式

    设计处   郭彦深   0553-5627139；17756536935
 炼铁部   王国鑫  1396516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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